
粤污普函〔2019〕30号

关于印发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国污普〔2019〕6号）和国家第二轮第六质量核查组的

反馈意见，进一步提升我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（以下简称“普

查”）数据质量，省普查办制定了《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
质量提升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联系人：张玮莹，18666992820

邮 箱：gdpcb@gdee.gd.gov.cn

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年 9月 5日

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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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提升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工作

的通知》（国污普〔2019〕6号）和国家第二轮第六质量核查组的

反馈意见，进一步提升我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（以下简称“普

查”）数据质量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强化数据审核和问题整改，进一步提升普查数据质量，

做到普查工作不结束、质量改善不结束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、准

确、全面，各市关键指标差错率控制在 2%以内，达到数据定库

质量要求。

（二）按照国家质量核查组反馈的意见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

大整改力度，不留任何死角和盲区。

（三）建立数据审核和问题整改调度工作机制，及时跟踪调

度数据审核和问题整改情况，确保所有问题全部整改到位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加强重点问题整改

一是针对国家质量核查组反馈的问题清单，各市要举一反三，

制定整改方案，加快完成整改工作，并将整改情况报送省普查办。

（9月 13日前完成）

二是针对国家集中审核及省汇总审核发现的问题清单，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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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完成核实修改工作，并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省普查办。（持续

整改）

（二）加强数据审核

一是制定数据审核方案。各市要邀请经验丰富、业务能力强

的专家，针对本辖区重点行业、重点污染源，研究制定出一套行

之有效的审核方法，重点分析产品、工艺、原料、治理设施、废

水废气核算环节、固体废物之间的关系，形成审核方法报送省普

查办。在总结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省普查办将统一组织制定

重点行业的审核方法和规则，下发各地参照执行。（9月 9日前完

成）

二是组织开展集中审核。各市要整合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和

第三方技术能力强的精干力量，逐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集中审核，

对各行各类企业逐一进行审核。审核发现的问题，督促指导各县

（市、区）现场马上整改，直至整改完毕。各市集中审核情况、

发现问题和整改情况，分别于 9 月 16 日、9 月 30 日、10 月 15

日和 10月 31日前报送省普查办。（10月 31日前完成）

三是组织开展汇总审核。各市要按区域、按行业汇总分析能

源消耗量、主要产品产量、人口、产排放量数据，并与统计年鉴、

环境统计、排污许可等进行比对，进一步查漏补缺，查找异常数

据，确保能源使用量和主要产品产量等指标汇总结果与相关部门

公开发布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、各类普查对象各污染物排放量核

算结果真实准确、区域和行业各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结构基本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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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查办将每天对全省及各市汇总数据的总量和结构合理性进行

汇总分析，加强不同污染源之间、不同区域、不同行业之间的分

析工作。（持续开展）

四是组织开展软件审核。各市要充分利用国家下发的 access

软件和省智能审核系统，及时审核整改关键指标差错问题。省普

查办将结合国家质量核查组反馈的意见、以及数据之间的逻辑关

系，梳理共性问题，完善数据审核规则，嵌入省智能审核系统，

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。（持续开展）

（三）加强质量核查

一是组织开展新一轮质量核查。根据集中审核及问题整改情

况，各市要参照国污普〔2019〕6号的要求，组织开展新一轮质

量核查，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查各县（市、区）污染源数据整改情

况，并做好核查记录。9月底前省普查办将对整改不到位、问题

较多的市，组织开展重点核查和随机抽查，抽调各地和第三方技

术骨干组成质量核查组，随机抽取 50家工业源、10家农业源、5

家生活源、1家集中式、1家移动源进行审核，重点检查各地问题

整改、数据自审、质量核查等工作开展情况。（9月底前完成）

二是组织开展存疑数据现场复核。各市要针对漏填漏报或审

核存疑的问题，通过调阅原辅材料、产品产量、治理设施、用水

用电量等相关佐证材料，现场入户查看设施工艺、产排污情况等

方式进行逐一核实确认。（持续开展）

三是组织核实关停和其他类企业的情况。针对关闭、停产、



— 5 —

其他类企业，各市要按照《关于普查数据库内各类普查对象状态

问题的处理意见》完善佐证材料，并通过电话、现场核实等方式

进一步核实状态的真实性，尤其是列入“其他”类的企业，必须

逐一说明原因。（9月 25日前）

（四）加强帮扶指导

一是争取国家重点帮扶。省普查办向国家普查办争取选派技

术专家到一些任务重、问题较多的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等市，

指导各市做好数据审核、质量核查和数据整改工作。（9月底前）

二是开展驻点帮扶审核。省普查办将从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

汕头等工作相对好的市抽调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，并邀请华南环

境科学研究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、省农业环保与

农村能源总站、省环境保护职业工程学院、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

学校、中检集团南方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等经验丰富的专家，建立

省帮扶工作组，明确驻点帮扶程序和方式，并组织帮扶工作组赴

东莞、河源、梅州、中山、江门、阳江、肇庆、揭阳等任务重、

问题较多的地市，逐个市开展驻点帮扶审核。（9月中旬至 10月

底）

三是加强培训指导。针对全省共性的重点问题，省普查办将

组织帮扶工作组及时进行答疑解惑，并有针对性适时组织开展专

题培训，加强实操演示和指导。（9月上旬前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数据质量是普查工作的生命线。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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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办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强化与公安、农业、统计等相关部门之

间的合作联动，分管领导要亲自抓，定期研究普查工作。要参照

制订质量提升工作方案，明确具体措施。要进一步充实普查机构

队伍，做到普查工作不结束，普查机构不散、人员不减、工作不

乱。要成立质量提升工作组，强化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督促指导，

定期向市政府和局党组汇报普查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力量。技术力量薄弱的市，要整合全市现有

第三方技术骨干，加强与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等市第三方技

术单位的交流沟通，学习审核方法。现有第三方短期内无法满足

数据质量提升需求的市，要进一步充实第三方技术团队，做好数

据审核整改和质量核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建立调度机制。各市要加强日常调度和督促检查，及

时跟踪调度国家、省、市数据审核问题整改情况，每周一要将问

题整改情况上报省普查办，确保整改工作落地见效。对敷衍整改、

虚假整改的地区，省普查办将发出督办函。

（四）保障工作经费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加大对普查工作经费

投入，确保数据审核与整改、质量核查、数据深度开发利用等工

作经费。

抄送：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


